国家林业局通报近期六起森林火灾处理情况

国家林业局4月6日通报近期6起森林火灾处理情况,进一步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切实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全面抓好当前森林防火、灭火工作。 这6起森林火灾处理情况分别是: 

    一、四川木里重大森林火灾 

    2005年5月18日至6月1日,四川省木里县东孜乡、水洛乡、唐央乡分别因野外用火不慎、违规施工等原因相继发生3起森林火灾。经广大军民奋力扑救,2005年6月9日火灾全部被扑灭。据统计,东孜乡过火面积1412公顷,受害森林面积211.3公顷;水洛乡过火面积996.4公顷,受害森林面积507.7公顷;唐央乡过火面积2214公顷,受害森林面积900.5公顷。 

    处理结果:给予木里县林业局局长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木里林业局(森工企业)局长行政记大过处分,木里县县长行政记过处分,分管副县长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物探中心主任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卡基娃电站项目总工程师行政记过处分。责成木里县委、凉山州林业局主要领导及凉山州分管领导写出书面检查。对火灾肇事犯罪嫌疑人辛国平、丁洪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黑龙江嫩江“9·29”特大草地森林火灾 

    2005年9月29日至10月6日,黑龙江省嫩江县先后因打草烧荒、点烧麦茬等引起地下火数月不灭,引发多起森林火灾。经军民奋力扑救,火灾于2005年10月7日全部扑灭。据统计,火灾过火面积约10,330公顷,受害森林面积2231公顷。 

    处理结果:给予负有责任的嫩江县委主要领导党内警告处分,县政府主要领导行政记过处分,分管领导行政记大过处分,嫩江县林业局局长行政记过处分,分管副局长行政记大过处分,嫩江县多宝山镇党委书记党内警告处分,镇长行政记大过处分,卧都河林场书记、场长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副场长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黑河市政府向黑龙江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对卧都河林场瞭望员没有及时发现和报告火情,导致火灾蔓延进行责任追究。对火灾肇事犯罪嫌疑人王明国、周传修、延新滨等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三、黑龙江省大兴安岭“10·23”重大草甸森林火灾 

    2005年10月23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呼玛县韩家园林业局在点烧防火线时突起8级～9级大风,致使北疆林场北面防火线跑火,引发特大森林火灾。经7400多名军民艰苦扑救,火灾于10月30日被全部扑灭。据统计,火场面积108,730公顷,受害森林面积21,746公顷。 

    处理结果:否决呼玛县、韩家园林业局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全部指标奖励。呼玛县县长和韩家园林业局局长分别写出深刻检查,并通报全区。给予负有责任的呼玛县副县长和韩家园林业局副局长行政记大过处分,呼玛县防火办主任撤职处分,韩家园林业局防火办主任行政记大过处分。依据《大兴安岭地区扑救森林火灾用兵补偿制度》,呼玛县和韩家园林业局各承担此次扑火费200万元,行署、林管局一次扣缴;呼玛县受灾农户财产损失288万元,行署、林管局承担损失费用的一半,其余部分由呼玛县自行解决。 

    四、山西省左权县“3·27”程家沟森林火灾 

    今年3月27日,山西省左权县程家沟由于野外热饭引发森林火灾,火灾于3月30日10时40分被扑灭。火场总面积347.3公顷,受害面积15.8公顷,损失林木734立方米。参加扑火人员达5010人,有3名乡干部在扑火中牺牲。 

    初步处理结果:肇事者王春林已被批准逮捕,负有领导责任的左权县林业局局长已被免职。 

    五、河北省顺平县“3·23”森林火灾 

    2006年3月23日12时,河北省顺平县神南乡由于人吸烟引发森林火灾。火灾于3月25日11时被扑灭。火场过火面积66.7公顷。共出动扑火人员1133人。火灾造成2人轻伤,2人重伤,1人死亡。 

    初步处理结果:肇事者韩银乐因涉嫌失火罪被批准逮捕,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六、河北省滦平县“3·25”森林火灾 

    今年3月25日13时,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镇缸房村由于小孩吸烟引发森林火灾。火灾于3月26日9时扑灭。火场过火面积29.6公顷,受害森林面积11.7公顷。共出动扑火人员860余人。 

      初步处理结果:肇事者监护人负责赔偿损失。
